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拫據借款條例(第61章)
第3(1)條提出的決議案

多謝你於㆓零零㆔年十㆓月㆔十日的來信。

經與律政司磋商後，我希望對你的來信㆗第㆒段所提出的㆔點

作出以㆘的回應；-

(a) 政府提出的決議案本身並沒有指定適用於任何㆒條收費道路及

橋樑。我們相信決議案的註釋已明確指出政府的意向是把” ....
從該等橋樑及檖道收取的其他政府收入證 化.....”;

(b) “隧道收費”㆒詞在決議案㆗是被用作㆒般的的含意，有別於在

行車隧道(政府)條例及青馬管制區條例㆗的特有含意。我們因

此認為決議案的㆗文版本不必作出更改;



(c) 對。我們計劃向財政司司長推薦行使第61章第3(4)條所授予的

酌情權使有關協議豁除於第3(3) 條的適用範圍外。

如需要進㆒步的澄清，請與本㆟聯絡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袁民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行)

㆓零零㆕㆒月㆓日


